
合川府办〔2019〕47 号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，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，帮助农

村贫困群众解决基本居住安全问题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做好

2019 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2019 年全面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3 类重点对象存量 C、D

级危房改造（含户改就地农转非对象），11 月底前全部完成竣工

验收（具体任务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对象界定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重点是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建档立

卡贫困房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低保户（贫困残疾人家庭必须属

以上 3 类对象之一），但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纳入补助对象：

一户两宅或多宅，且有一处以上自有住房安全的；长期与直系亲

属居住，本户住房闲置一年以上的；子女在城镇或新农村购有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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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，或在本村建有楼房，且人均住房面积大于 40M2的；以前已享

受过农村危房改造补助但住房安全性未达到要求的（各镇街要自

筹资金解决其住房安全问题）。危房等级认定以专业中介机构鉴定

或区住房城乡建委评定为准，各镇街不得更改。

三、建设标准

农村危房改造要执行最低建设要求，必须达到主要部件合

格、结构安全和基本功能齐全。农房改造后应达到本地抗震设防

标准，具备卫生厕所、人畜分离等基本居住卫生条件，建筑风貌

体现巴渝民居特色。农房设计要符合抗震要求，符合农民生产生

活习惯，原则上应选用区住房城乡建委推荐使用的通用图，确有

困难可请有资质的单位的设计方案，或由承担危房改造工程的农

村建筑工匠设计。未达到以上条件的不予验收补助。农村危房改

造后的建筑面积原则上 1 至 3 人户控制在 40—60M2以内，且 1 人

户不低于 20M2、2 人户不低于 30M2、3 人户不低于 40M2；3 人以

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M2，不得低于 13M2，建筑面积不突

破 80M2。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、需要社保政策兜底

脱贫的特困户，按下限标准控制建设面积。即 1 人户 20—25M2、

2 人户 30—35M2、3 人户 45—50M2、4 人户 60—65M2、5 人及以上

不超过 80M2（含厨房、厕所）。超过面积标准的不予验收补助。

四、改造方式

农村危房改造优先选择加固方式，若通过修缮加固难以消除

安全隐患的，可拆除重建。农村危房改造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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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承担并签订协议。承揽农村危房

改造项目的农村建筑工匠或者单位要对质量安全负责，并按合同

约定对所改造房屋承担保修和返修责任。各镇街要落实专人负责

危房改造的监督管理，逐户下发危房改造明白卡，防止盲目攀比、

超标准建房。要积极协调施工方，采取垫资建设等方式帮助无启

动资金的特困户改造危房。危房改造以农户自建为主，农户自建

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，各镇街要发挥组织、协调作用，帮助

农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统建。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

及幸福大院、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、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

农房等方式，兜底解决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深度贫困户

住房安全问题。对采取统建方式实施改造和统建集体公租房等兜

底解决特困户住房的，可在明确改造标准、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

协议的基础上，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。

五、补助标准

中央和市级补助资金按 C 级危房 0.75 万元/户、D 级房 1.4 万

元/户补助到户。D 级危房区级配套补助标准：原则上按户籍人口

确定，1 人户配套补助 0.5 万元，2 人户配套补助 1 万元，3 人户

配套补助 2.1 万元，4 人户配套补助 3.1 万元，5 人及以上户配套

补助 4.2 万元，由各镇街统筹使用。区扶贫办不再对建档立卡贫

困户单独配套补助。同时享受倒房重建、地灾搬迁、残疾人建房

补助政策的等额扣减区级配套补助。

六、职能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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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街负责对 3 类重点对象的住房情况进行核实，不得漏报、

瞒报、错报；区扶贫办负责对申报对象是否属建档立卡贫困户进

行认定；区民政局负责对申报对象是否属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

保户进行认定；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申报对象及其子女在本

区内房屋和本市其他区县国有土地上房屋登记提供查询（子女身

份信息由镇街负责查实提供）和建房规划用地审批；区住房城乡

建委负责对危房等级进行评定和安全住房进行认定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档案信息管理。农村危房改造实行一户一档的农

户档案管理制度。纸质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表、鉴定报告、农户申

请、公示、审核审批、质量安全巡查记录、竣工验收等材料，在

完善和规范农户纸质档案管理与保存的基础上，严格执行农户纸

质档案表信息化录入制度，将农户档案表及时、全面、真实、完

整、准确地录入《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》和《全国扩大农村危

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》。信息系统管理和录入情况，将

作为镇街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绩效考评和脱贫攻坚住房质量安全考

核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严格审批管理。危房改造计划审批后原则上不得变动，

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，须经区级相关部门、镇街、村社、贫困

户共同认可后，由各镇街报区住房城乡建委审批备案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整合。民政、残联、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要

加大专项补助资金争取力度，财政部门要统筹好各类资金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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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足额及时兑现到位。

（四）做好政策衔接。2018 年底前完工的危房改造执行原补

助标准，2019 年动工改造的危房改造执行新补助标准，相关部门

和各镇街要做好新旧补助政策交替衔接的宣传解释，避免引发不

稳定因素。

（五）推行危房挂牌公示制。由各镇街负责对所有现存危房

进行挂牌公示（含闲置危房、非贫困对象危房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财政局、区

扶贫办等部门将适时开展农村危房改造监督检查，综合评价政策

执行、资金落实与使用、组织管理、工程质量与进度等情况，对

工作开展不力的镇街将进行通报。区住房城乡建委要积极会同和

配合财政、审计、纪检、监察等部门开展专项检查，查实问题处

理到人。对于审计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各镇街要高度重视，及

时整改。

附件：2019 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表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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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 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表

序号 镇街

符合政策（已改 3 户） 农转非（已改 165 户）

合计 已改 剩余建档立卡 分散供养 低保户
小计

建档立卡 分散供养 低保户
小计

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

1 狮滩镇 1 1 4 15 3 24 3 1 4 28 28
2 双凤镇 1 5 4 9 6 26 51 1 7 53 2 14 77 128 1 127
3 清平镇 5 2 3 1 11 1 4 1 4 1 1 12 23 2 21
4 土场镇 1 2 1 2 3 9 1 1 1 1 4 13 13
5 三汇镇 3 2 3 2 10 5 25 1 12 16 13 2 44 69 2 67
6 小沔镇 1 4 2 3 10 20 2 4 6 26 26
7 双槐镇 1 8 10 2 7 28 1 13 45 5 11 75 103 55 48
8 香龙镇 6 5 2 1 3 3 20 8 16 4 3 31 51 12 39
9 龙市镇 3 7 21 34 32 97 30 45 13 7 95 192 3 189
10 肖家镇 3 6 5 6 20 4 10 6 7 27 47 13 34
11 涞滩镇 3 2 2 6 15 21 49 1 1 15 7 1 25 74 74
12 官渡镇 1 4 12 5 11 33 10 24 6 16 56 89 3 86
13 钱塘镇 2 6 13 45 20 82 168 6 8 29 115 10 49 217 385 25 360
14 沙鱼镇 4 3 4 3 7 21 2 4 3 8 17 38 1 37
15 古楼镇 1 3 12 16 2 16 1 7 26 42 1 41
16 三庙镇 7 5 2 5 6 29 54 2 4 1 1 8 62 3 59
17 燕窝镇 3 16 2 6 16 43 2 2 5 4 5 18 61 1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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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镇街

符合政策（已改 3 户） 农转非（已改 165 户）

合计 已改 剩余建档立卡 分散供养 低保户
小计

建档立卡 分散供养 低保户
小计

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 C 级 D 级

18 二郎镇 2 1 1 4 1 3 2 8 2 16 20 1 19
19 龙凤镇 1 5 2 10 18 6 27 3 12 48 66 66
20 太和镇 5 6 2 15 10 35 73 4 2 22 3 17 48 121 13 108
21 隆兴镇 3 7 2 3 5 20 1 3 6 1 9 20 40 3 37
22 铜溪镇 3 6 2 1 5 17 7 1 3 11 28 6 22
23 渭沱镇 2 2 10 3 20 37 1 1 1 4 7 44 1 43
24 合阳城街道 1 1 2 5 2 3 10 12 12
25 南津城街道 1 2 12 9 24 5 6 3 14 38 3 35
26 钓鱼城街道 1 1 2 8 2 12 13 9 4
27 大石街道 2 1 8 2 2 15 2 17 2 7 28 43 1 42
28 云门街道 3 1 9 8 16 37 2 8 16 5 9 40 77 8 69
29 草街街道 1 7 4 12 3 8 5 14 30 42 1 41
30 盐井街道 1 3 6 10 20 6 6 4 1 17 37 37

合计 51 82 67 197 181 391 969 12 31 164 509 104 223 1043 2012 168 18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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